附件4：
技术资料
一、中药饮片质量
[bookmark: _GoBack]1.投标人所供药品均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20版（一部）》的有关规定，药典未收载品种应符合部颁标准或《广东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标准要求（个别属于地方用药习惯的除外）。对特殊管理的中药饮片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提供加盖投标人公章的承诺函。
2.投标人需制定严格的产品质量标准控制体系，确保药材来源稳定可靠。为保证中药饮片种植源头及各生产环节溯源信息方便查询，要求投标人具有溯源系统（系统为投标人自主开发的，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自主开发的有效证明；系统为投标人购买的，须在投标文件中同时提供购买方为投标人的完整的购置合同扫描件及购置发票扫描件作为证明材料；系统为投标人租赁的，须在投标文件中同时提供在有效期内的承租方为投标人的租赁合同扫描件及在有效租赁期内的任意一个月的租赁发票扫描件作为证明材料）
3.投标人供应的中药饮片要求采用小包装，参照《中国药典》和临床用药习惯，包装规格应能提供1g，3g，5g，6g，10g，15g，30g 等多种能够根据采购人的临床需求提供满足规格要求的包装服务，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内。提供加盖投标人公章的承诺函。
4.如果采购人在临床使用中发现中药饮片不符合质量要求（含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时），需要进行质量检验的，由采购人委托采购人所在地药检部门进行质量检验，并及时以书面形式把需质量检验的中药饮片的情况通知中标供应商，检验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如果确实存在质量问题则中标供应商还需承担因此产生的经济和法律责任；并且中标供应商应在48小时内对存在质量问题的中药饮片进行更换、补充，并不得影响采购人的临床用药。否则，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要求中标供应商赔偿损失。提供加盖投标人公章的承诺函。
5.中标供应商必须满足采购人的采购需求，不论供货规模多少，均应保证按时按量配送，并对所供应的饮片质量负责，发生任何质量问题（除患者自身保管不妥外）的，均由中标供应商自行承担责任。中标供应商不得以交货地点远或送货量少而拒绝按时送达。因上述理由经查属实二次以上，采购人有权取消中标供应商供货资格，另向第三方进行采购。
6.采购人根据临床使用需要分批向中标供应商下发采购清单订购药品品种，中标供应商须按采购人指定的时间、地点以及下达的采购计划单中列明的药品品种、品牌、规格、数量、厂家、产地、质量、出厂日期、包装、有效期等信息进行供货，并附产品质检合格报告。如未按要求供应药品的，采购人有权要求退换，中标供应商须无条件予以退换，因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中标供应商自行承担。提供加盖投标人公章的承诺函。
7.中标供应商供应产品必须齐全，在保证药品质量、执行国家物价的前提下按约定的药品品种、剂型、规格、数量、价格、供货方式等供货，保证临床用药不断档。不得以任何借口（如无货，采购量少等）不执行采购人药品采购计划从而影响采购人的临床用药，否则，采购人有权取消合同，并追究供应商的违约责任。
二、中药饮片代煎质量
1.提供中药代煎生产运营基地相关证明材料，煎煮生产场地的地址和平面图，为自有产权的需提供产权证明，租赁的需提供租赁证明。
2.提供中药代煎生产场地各区域的总面积、人员配备、设备配置等情况汇总表；提供煎煮生产现场图片及工作场景照等。
3.提供中药代煎配备可供应的中药饮片品种数、包装规格等明细及汇总表，并提供保证供应的方案。
4.提供与广东省内三级甲等医院合作开展调剂、代煎配送业务服务签订的合同或协议、业务往来发票等佐证材料，并提供合作单位列表，注明合作医院名称、等级、日均调剂煎煮工作量等。
5.提供主持或参与市级及以上智慧药房相关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的汇总数量以及相关佐证材料。
6.提供中药代煎业务现行每天门诊代煎和住院瓦锅煎煮产能的佐证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场地、人员配备、设备设施、既往业务量证明等。
7.提供业务相关信息管理系统和智能管理系统的佐证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处方识别、审方、调剂、煎煮、配送、咨询等药事服务、医保追溯码扫码系统和信息安全措施。
8.提供中药代煎配送服务相关的管理制度、操作流程、安全保障措施等相关佐证材料。
9.提供业务所需调剂、代煎质量与我院同质化、标准化的措施、方案。
10.提供成品配送时效承诺函和配送方案，承诺企业的配送时效能够满足医院患者的要求;配备自有的物流团队情况；应急配送方案等。
11.提供中药代煎配送服务售后服务方案及体现持续提升能力的方案，主要体现根据医院业务发展需求, 相关业务具有持续投入提升服务和质量的能力,以及如何做到具有领先性和创新性，包括不限于方案科学合理性、内容完整性；对全流程自动化、智能化的设施设备等软硬件的改造；全流程溯源和质控系统；用药安全保障体系；售后团队的培养和售后服务措施等。

